
（留学生专用表 9）     

 

兰州交通大学留学生校外实习申请及审批表 

学院  专业  班级  学号  

姓名  性别  国籍  护照号码  

实习起止日期  从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实习地点 

实习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  

实习单位名称  联系人  

实习理由：                                   

 

学生签名：           年     月     日 

学生所在学院意见： 

(公章) 

                                   主管院长签名：           年     月     日 

国际教育学院意见：                                                    

(公章)   

                                   主管院长签名：           年     月     日 

教务处或研究生学院意见： 

                                                                  (公章)  

                               主管处长或院长签名：            年     月     日 

注：1.实习开始前 2个月提出申请，及时办理实习请假手续。 

2.本表一式四份，一份国际教育学院存档；一份教务处或研究生学院存档，一份学生所

在学院归档，一份学生本人。 

3.中国政府奖学金留学生校外实习地点在中国境内但非学校所在地且实习时间在 1-3个

月，每月全额发放奖学金生活费； 4-6 个月，按照每 50%发放奖学金生活费； 7个月及以上，

停止发放奖学金生活费。 

4.中国政府奖学金留学生实习地点在非中国区域，自离境次月起停止发放奖学金生活

费。 


